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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一届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览会简介

第十一届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览会（下称：2022 食品展）

将于2022年10月28日-30日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隆重举行。

为全力打造成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食品食材行业盛会，紧跟当

前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本届展会将拓展“乡村振兴”地

标食品展、中国预制菜专题展、亚洲新式茶饮与冷饮展、国际

咖啡展等多个全新主题子展。展会面积预计将达到 50000 平方

米，参展企业超 1500 家，将吸引 2000 多个优质食品食材品牌

到场展示，拟邀请知名品牌企业包括益海粮油、越秀风行集团、

广州酒家、康师傅、旺旺集团等。国内四川、湖南、河南、

甘肃、黑龙江、福建等省份及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国

家也将组织当地的名优地标产品前来参展。届时预计将迎

来超过 5 万人次专业采购商到场参观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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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览会参展合同

一、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展会经办人 电话

邮 箱 传真

参展展品

参展目的

二、服务类型与收费标准

服务（展位、广告）类型 收费标准 数量 费用合计

标准展位（9㎡/个） RMB12000 元/个

空地展位（36㎡起租） RMB1200 元/㎡

费用总计： （大写： ）

说明：1.空地展位仅为光地，无任何设施和电源，需参展单位自行设计搭建。2.展位施工

装修须缴纳特装管理费、电费、清洁押金等。3、发票类型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 6%。

三、付款方式

以上费用经双方确认后 15 个工作日内（须于进场布展前）汇至如下收款指定账

户。户名：四川省国际展览中心；账号：7828 0188 0000 57063；开户行：中国光

大银行成都三洞桥支行。

兹确认 参加第十一届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览会，遵守“参展

条款”各项规定；同意上述信息储存于组委会资料库内，并对上述信息准确性负责。

组委会（签章）：四川省国际展览中心 参展单位（签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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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条款
一、提交参展申请表

参展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参展单位将本合同、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复印件及其他有关材料一并交

至组委会。

二、参展资格核准

（一）参展单位须为独立法人单位；参展单位须在规定期限内缴清全部参展费用，2022 年 9 月 25 日前未缴

清全部展位费的，组委会有权拒绝其入场布展。

（二）参展单位所展示的展品不涉及侵权知识产权、消费者正当合法权益及其他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情

况。有知识产权证书的需向组委会提供知识产权证书复印件。参展单位所展示的产品和产品商标应与申请表中所

填内容一致。

三、展位的分配及使用

（一）组委会根据参展单位申购统筹分配展位并出具展位确认书；组委会保留根据展会整体规划而必须改变

展位分配的权利。

（二）参展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展位全部或部分转让或转租给未经组委会书面同意的第三方。如经查实，

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展资格，所交参展费用不予退还。

（三）参展单位应爱护展场各类设施，若有损坏展场物品或他人参展物品，参展单位需照价赔偿损失。

（四）展会期间，参展单位不得违规占用展场公共区域，否则组委会有权要求参展单位整改，整改不力者取

消其参展权。

四、取消参展

参展单位不得无故取消参展，若因特殊原因需取消参展，应提前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若参展单位距开展时

间不足 60 天提出取消参展，组委会将扣除展位费总额的 50%作为展位空缺补偿金，若距开展前不足 45 天提出取

消参展，组委会不退还展位费。

五、展位设计

参展单位须按组委会有关安全、环保的规定设计装修其展位，对不符合整体形象及存在安全隐患的装修搭建，

组委会有权要求参展单位进行整改，整改不力者承办单位有权取消其参展资格，不退还展位费并要求赔偿损失。

六、展会日期和地址的变更

组委会不得随意变更展会的日期和地址；但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展会日期和地址的变更，参展单位取消参展

的，组委会将视具体情况将已收到的参展费用部分或全额退还给参展单位，由此而给参展单位带来的其他损失，

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七、保险及安全责任

（一）组委会有义务对展馆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参展单位须根据需要为其参展展品自行购买商业保险。

（二）参展单位自行妥善保管个人物品和展品，组委会对展品或个人物品的丢失、损坏等不承担责任。

（三）本展会不提供涉密展区，各参展企业不得展出涉密内容。

八、消防责任

参展单位所有展品和展具都必须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并遵守展会当地消防局的安全规定。

九、拒绝进入

主办方有权拒绝任何不符合展会规定的单位或个人进入展览区域。

十、补充协议

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作为参展协议的一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本协议与补充协

议或补充协议与补充协议之间有冲突的，以双方最后的协议约定为准。

十一、合同终止

参展单位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承办单位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一）逾期未缴清应缴展位费及其他有关费用；

（二）未经承办单位书面同意转租或转让展位；

（三）展品出现侵犯知识产权或消费者正当合法权益的行为；

（四）拒绝消费者提出的现场需经权威质量检验机构鉴定、检测的行为；

（五）其他严重违反本合同及补充协议条款，或妨碍展会正常运行的行为。

十二、违约责任

因一方过错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一方应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所有的法律责任。


